
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

教务(2025)第 43 号

关于开展 2024-2025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本科教学实验室

安全检查的通知

各学院、相关部门：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学校统一工

作部署，为保障全校师生安全和校园稳定，杜绝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提

高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现将我校本学期期末本科教学实验室安全检查相关工作

安排如下：

一、工作任务

（一）加强实验室安全教育

各单位要按照上级“全员、全程、全面”的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教

育，对进入实验室人员，尤其是对初次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做好准入教育及应急处

置培训，要对可能影响人身安全的实验环节做好管控，落实个体防护，杜绝实验

室安全事故尤其是重特大事故发生。

（二）做好危化品全程监管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我校危化品

易制毒现由化学学院代管、代购，其他涉及危化品使用的各学院要建立好使用申

报以及使用记录的备案、健全相关台账。对危险源特别是重大危险源涉及的采购、

储存、使用和废弃物处置等环节的安全风险进行全时段、全方位管控，形成危险

源安全风险分布档案和相应数据库。要制定危险源分级分类处置方案，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通过挂牌、整改、销号的闭环管理，对安全隐患的逐项消除。

（三）确保检查整改落实到位

各单位要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随时抽查各环节可能存在的重大隐

患，建立隐患整改台账并督促整改。实验室要及时修订管理制度、完善管理体系，

制定详实的操作规程并张挂上墙，各房间门口应设有安全信息牌，明示主要风险

源的危险类别、实验须知、应急联系人和防护措施。要形成“重自查、严自纠、

多抽查”的实验室安全巡查体系，对实验室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时

逐一建账销号，做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不留下任何

一个隐患”，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重大安全事故隐患一经发现立即处置并报

告。

二、具体安排

（一）各单位认真做好本学期末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特别是涉及危险源

（包括剧毒、易制毒、易制爆、易燃易爆试剂、气体钢瓶、高压、高速、高温的

仪器设备及其他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的单位，要进行全面排查，并逐一登记，

填写上述危险源的使用记录。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做到立查立改，发现新问题要

及时采取措施并上报本单位安全第一责任人，同时报教务处，并续填入《包头师

范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台账（2025 年度）》（附件）。实验室检查合格、严重隐

患排除后方可启用。

（二）各具有实验室的学院和部门及时更新实验室安全信息牌相关内容。

（三）涉及使用危化品的实验室核查危化品使用记录，将未使用危化品归还

危化品存储库，危化品存储库核查本学期危化品领用记录与库存量，确保危化品

库存量与账目数量相符。



（四）各学院做好暑假期间本单位教学实验室与危化品存储库定期巡查的

安排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包头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台账（2025 年度）》

教务处

2025 年 7 月 3 日


